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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后未成年子女能否就读私
立学校，产生的高额费用应由谁来
承担？近日，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
院民事审判一庭审理一起抚养费
纠纷案件。

曹某（男）与徐某（女）原系夫
妻关系，双方于 2009 年生育曹某
甲，后于 2017 年办理离婚登记。
2018年经法院判决，曹某甲抚养权
归徐某，曹某每月给付抚养费1000
元至曹某甲年满十八周岁时止。
后因抚养费纠纷，曹某甲将曹某诉
至法院。

原告曹某甲诉称，其目前就读
高中，各方面开销较大，请求曹某
增加抚养费至每月2500元，并请求
曹某承担其就读高中后产生的学
费、课后服务费、住宿费等全部费
用的50%。

被告曹某辩称，曹某甲现在就
读的高中为私立学校，属高消费学
校，系徐某未经协商而自行主张孩
子就读；自己目前月收入在9000元
左右，但现已再婚且有一个五岁的
孩子需要抚养，经济上难以负担。

法院审理：父母离婚后，子女无
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
方的子女，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
教育和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本案原
告的教育、生活支出均有增加，原定
抚养费数额已不足以满足基本生活

所需，应根据实际需要，结合双方收
入状况和负担能力及当地的实际生
活水平，适当增加抚养费，原告请求
抚养费增加至2500元/月未超过法
律规定，故予以支持。

至于原告主张其就读高中后产
生的学费、课后服务费、住宿费等
全部费用由被告承担一半。此项
诉请的依据为原告提交的几张票
据，仅能证明支出情况，不能客观
真实地反映其选择高消费学校的
必要性。同时，原告未举证证明实
际抚养人徐某就孩子就读私立学
校事宜向曹某履行告知义务并征
得其同意，且曹某亦抗辩徐某未与
其进行协商，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实
际情况，本院认为此项诉请不具必
要性和合理性，故不予支持。

法官说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四十
二条规定，抚养费包括子女生活
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长期
以来，司法实践认定的教育费主要
包括学费、书本费及孩子必须接受
的教育项目相关支出。

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用不是一
成不变的，在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子女可以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父
或母增加抚养费：1.原定抚养费不
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2.因

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
原定数额；3.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
增加。关于“因子女患病、上学，实
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上学实
际需要是特指确定抚养费后新出
现的超出常规教育费用支出的不
可预见但又有必要性的教育费用，
例如因考上外地重点中学寄宿而
支出的费用。

但至于子女就读私立学校、参
加兴趣班等产生的费用，一般难以
支持。因此，超出义务教育范围的
培训费、择校费等费用，父母一方
决定支付之前，应先与对方进行协
商。征得同意；未经协商，父母一
方擅自决定采用高付费方案的，原
则上由该方承担相应费用。

法官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婚姻家庭编中关于抚养费的
规定体现了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
益的原则，夫妻双方尽可能预防和
减少因夫妻关系变更给未成年人
带来的影响。

本案纠纷源于离异父母未能就
有关款项支付事宜进行妥善沟通协
商。父母与子女间的亲子关系不因
离婚而消除，建议父母双方对有关
孩子的教育问题要多沟通交流，兼
顾子女实际需求与自身负担能力，
尽力为孩子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
件。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法院成功
执结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被执
行人在执行阶段主动履行还款义
务，既彰显了法律的威严与公正，也
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申请执行人王某与被执行人刘
某原本是朋友关系。2016年4月，刘
某因急需资金周转向王某借款60000
元，并承诺于年底归还。然而，还款期
限届满后，刘某却以各种理由推脱，拒
绝偿还借款。多次催讨无果后，王某
无奈之下向二道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进行审
理。经查明，双方的借贷关系明确，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院最终判
决刘某在规定期限内偿还王某借款
本金及相应利息。但判决生效后，
刘某依旧未履行还款义务。于是，
王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行法
官迅速展开调查，通过查控系统对
被执行人刘某的财产状况进行了全
面查询，依法对其银行存款及车辆
采取查封冻结措施。执行法官多次

与被执行人沟通，向其释明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严重后果。

在法律的强大威慑和执行法官
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工作下，被执
行人刘某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
联系执行法官，表示愿意立即偿还
全部借款及利息。次日，被执行人
刘某按照法院要求，将借款本金及
利息共计12万元一次性足额支付给
申请执行人王某，双方冰释前嫌，10
余年的友情在这一刻得以修复。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活查封”+“预处罚”
助力企业“造血再生”

走进长春市宽城区某大
豆油食品加工厂的生产车
间，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工
人们在各自岗位上有条不紊
作业，一派生机勃勃景象。
谁能想到，就在不久前，这家
企业因拖欠货款险些停产。

原来，该大豆油食品加
工厂曾因拖欠原料加工厂货
款被诉至长春市宽城区法
院。经长春市宽城区法院调
解，双方达成还款协议。然
而，该食品加工厂却未按照
协议按时履行支付义务，导
致原料工厂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进入执行程序后，执
行法官深入了解食品加工厂
的实际情况，实地踏察企业，
发现近年来该企业受大环境
影响，销售额大幅减少，通过
不断努力，企业已有起色，但
由于成本不断上涨，资金回
笼变得异常困难。如果此时
采取传统的查封财产、冻结
账户等强制措施，很可能直
接导致食品加工厂倒闭，这

样一来，拖欠款项将更加难
以追回。涉案企业也向法官
表示了自己的还款意愿，但
一时间确实无法拿出这笔货
款。考虑到临近春节，正是
食品加工厂的产销旺季，为
了平衡双方利益，执行法官
决定对涉案企业采取“活查
封”的措施，允许涉案企业在
一定条件下继续经营，以维
持其运营并努力回笼资金。
同时，为了确保食品加工厂
能早日还款，法官又对涉案
企业作出了“预处罚”决定，
在执行笔录里明确告知其必
须在限定时间内凑齐拖欠的
货款，否则将启动评估拍卖
程序，对其工厂设备进行评
估拍卖并对其进行罚款。

在“活查封”措施的助力
下，该食品加工厂继续营业，
并在30天内成功偿还了部分
欠款15万元，目前，该涉案企
业正按照还款协议继续还
款。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民间借贷纠纷执结 破“冰”重续昔日友情

离婚后，孩子就读私立学校产生高昂费用由谁承担？

国铁沈阳局倾力服务亚冬会

2月7日，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
会在哈尔滨开幕。中国铁路沈阳
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国铁沈阳
局）积极提供铁路运力与服务支
持，全力做好亚冬会服务保障工
作。

加大运力投放。进一步优化运
输方案，增加哈尔滨、牡丹江等北
部方向运力，加开大连、沈阳、长
春、吉林、延吉、长白山至哈尔滨及
以远方向临客20对，安排大连、盘
锦、吉林至哈尔滨及以远方向图定
动车重联9对，以及安排沈阳北至
鹤北、通辽至哈尔滨西2对淡季停
运列车恢复开行、哈尔滨方向所有
普速客车全部满编组运行，全力满
足赛事相关人员及旅客出行需求。

优化服务举措。建立服务保障
机制，国铁沈阳局管内沈阳、大连
等车站为运动员、媒体记者、赛事
工作人员等，提供专用通道和专人
引导服务。加强与机场、地方交通

部门的协调沟通，完善交通接驳便
捷换乘服务流线，确保赛事人员安
全出行。同时，对客运人员进行文
明礼仪培训，对服务用语、仪容仪
表、着装要求进行规范，进一步提
升服务人员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营造浓厚氛围。在新配属的
CR400BF-GS复兴号技术提升型
智能动车组G920次列车上，为乘务
人员设计冰雪主题专属头饰，努力

营造浓厚的亚冬会氛围。在盘锦
至哈尔滨西G763次列车上，巧妙融
入冰雪文化元素，悬挂雪花样式挂
件、张贴特色打卡牌，并为旅客贴
心准备了亚冬会吉祥物、哈尔滨市
旅游图以及亚冬会方面的百科全
书等，为旅客带来舒适又难忘的出
行体验。

刘健楠 吴金潞 郭爽 城市晚报
全媒体记者 刘佳雪

赠送旅客亚冬会吉祥物 本组图片 国铁沈阳局供图

规范着装要求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办理一起执行案件中评估拍
卖了一处房屋，李某通过竞买
取得房屋所有权，但王某认为
自己是房屋权利人，其提出案
外人异议及执行异议之诉均
被驳回后，仍然继续非法占有
房屋拒不腾退，并在案涉房屋
开起了丧葬用品店。李某提
起腾迁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
法院执行过程中王某对抗情
绪激烈。因案涉房屋位于吉
林市龙潭区，吉林中院协同龙
潭法院对案件进行深入研判，
发现王某法律意识淡薄，普通
的“失信”“限高”已无法对其
造成震慑，但移送公安机关侦
查将会导致处理时间较长，遂
依法引导申请执行人提起刑
事自诉。

随后李某向龙潭法院提
起刑事自诉，龙潭法院依法审
查后决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
定罪立案，法警将犯罪嫌疑人
王某拘传至法院，执行法官再
次向其释法明理，说明承担刑
事责任及自动迁出取得申请
执行人谅解的不同法律后果，
同时考虑案涉房屋为王某及
家人唯一住房，法院可以协调
寻找租住房屋。王某慑于法
律威慑，同时感念法院的执行
温情，终于表示主动履行法院
判决义务，并于当日从案涉房
屋内迁出。申请执行人向法
院出具书面结案申请及刑事
谅解书，撤回自诉申请，双方
当事人均对执行结果表示满
意，本案执行完毕。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两级法院协同执行
适用执刑衔接促进案件解决

为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健
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营造春
节无烟氛围，大力弘扬无烟健
康过节文化，近日，我省有关
部门以“无烟佳节 与爱同行”
为主题，对“培树新风尚 文明
月月行”城市文明建设活动作
出部署安排。辽源市多家企
事业单位积极响应，采取丰富
多样的宣传方式，开展了一系
列公共场所无烟月主题活动，
与广大市民携手共创无烟佳
节的浓厚氛围。

“老弟，电子烟也是烟，虽
然没有云雾缭绕，但对人体的
危害一点也没有少。”走进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辽源市分行，
我们可以看到，会议室、食堂
等公共空间均张贴禁烟标志，
还采取了志愿者向来访人员
发放控烟倡议书等形式进行
禁烟控烟志愿行动。

龙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联合站前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开展“无烟佳节 健
康相伴”禁烟宣讲活动。活动
中，志愿者向居民宣传长期吸
烟的危害，以及二手烟对家人
健康的影响，号召居民少吸

烟、不吸烟，从自己做起，远离
烟草，共同营造健康的生活环
境。“参加了你们的宣讲活动，
我才知道吸烟有这么多危
害。为了我和家人的健康，我
一定要把烟戒了。”居民张先
生说。

除此之外，辽源市文旅
局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媒
体平台发布禁烟主题宣传信
息，并利用大厅电子显示屏
滚动播放禁烟公益广告和吸
烟危害健康的科普视频；东
辽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与
东辽县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开
展“禁烟消防两手硬 安全文
明双推进”主题宣讲文明实
践活动，引导群众提高安全
认识，树立文明意识，养成健
康生活方式；市博物馆围绕

“无烟佳节 与爱同行”主题
专门召开党支部会议，强调
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市文化馆在各项文艺演
出活动期间，充分利用馆内线
上线下等各类宣传渠道，将

“电子烟也是烟”“吸烟有害健
康”等信息传达给每一个人。

吉林日报记者 李雪晴

辽源开展公共场所无烟月主题活动


